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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暨輔導獎勵計畫 

 
一、計畫目的： 

臺南市政府(下稱本府)為推動客語復振及推廣客家文化，鼓勵全體市

民及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踴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激勵客語薪

傳師投入客語教學行列，期提高本市客語扎根教育推廣及認證合格

率，特訂定本計畫。 

二、申請對象： 

(一)設籍本市市民或任職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且通過客家委員會

辦理之各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二)輔導「設籍本市市民或任職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通過客語能

力認證且具客家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三、獎勵金核發標準： 

(一)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依下列標準核發： 

1.基礎級：每名核發新臺幣伍佰元。 

2.初級：每名核發新臺幣捌佰元。 

3.中級：每名核發新臺幣壹仟元。 

4.中高級：每名核發新臺幣貳仟元。 

5.高級：每名核發新臺幣參仟元。 

6.專業級：每名核發新臺幣伍仟元。 

7.申請人就同一級別且同一腔調別之認證，曾經受有獎勵者，不得

重複領取(不同腔調不在此限)；同一腔調別如已通過較高級別認

證，其後不得以通過較低級別認證申請本計畫獎勵金。 

(二)輔導學員通過認證之客語薪傳師，依下列標準核發： 

1. 基礎級、初級 1人：核發新臺幣參佰元。 

2. 中級 1人：核發新臺幣肆佰元。 

3. 中高級 1人：核發新臺幣伍佰元。 

4. 高級 1人：核發新臺幣陸佰元。 

5. 專業級 1人：核發新臺幣壹仟元。 

6. 學員就同一腔調若已通過較高級別，其後再通過較低級別或相同

級別者，不予計入通過名額。同一學員有 2位以上客語薪傳師輔

導通過認證者，應自行協調以 1人請領為限。 

四、申請方式： 

(一)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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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附申請表(1-1)、領據(1-2)、轉帳資料表(1- 3)、六個月內戶

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記事不省略)、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識

別證影本、認證合格證書影本(或成績單影本)等資料，向本府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申請人如未滿 18 歲，需有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2. 若申請人無轉匯帳號，獎勵金需轉匯至他人帳號由他人代為領取

時，請一併檢附同意代領書及代領人聲明書(1-4)。 

3.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得依下列規定擇一申請獎勵： 

(1)行政獎勵(敘獎)：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通過

外語及第二本國語認證行政獎勵標準表」或「臺南市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績優員工獎勵及表揚要點」申請，向原任職單位提出。 

(2)認證獎勵金：依本計畫向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請，並

檢附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1-5)。 

(二)輔導學員通過認證之客語薪傳師：【附件 2】 

1. 檢附申請表(2-1)、學員合格清冊(2-2)、領據(2-3)、轉帳資料

表(2-4)、學員合格證書影本或成績單影本等資料，向本府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若申請人無轉匯帳號，獎勵金需轉匯至他人帳號委託由他人代為

領取時，請一併檢附委託書及受託聲明書(2-5)。 

五、受理期間： 

(一)自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依客家委員會報考網站公告放榜日

起 2 個月內，檢具申請資料寄達或親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文教

推廣科(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4 樓)。若受理申請

截止日適逢假日，順延至上班日之第一個工作日。(檢附之文件及

相關資料，均不予退還)。 

(二)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本府得不予受理；資料不全者，本府得要

求申請者限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本府視為放棄申請。  

六、受獎勵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本府得撤銷原核定獎勵，並以書面行政處

分限期繳回獎勵金或禮券，逾期不繳回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

定辦理： 

(一)以詐欺、威脅或賄賂方法，使本府核發者。 

(二)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本府依該資料核發者。 

(三)明知核發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七、其他事項： 

(一)相關經費俟預算完成法定審議程序後再行發放，如遇經費有限或

不足時，得視情況發給等值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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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計畫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相

關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八、檢附文件 

【附件 1】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1-1 申請表 

1-2 領據 

1-3 轉帳資料表 

1-4 同意代領書及代領人聲明書 

1-5 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 

    【附件 2】輔導學員通過認證之客語薪傳師 
2-1 申請表 

2-2 學員合格清冊 

2-3 領據 

2-4 轉帳資料表 

2-5 委託書及受託聲明書 

 

 



 

附件 1-1 

 

【附件 1】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性別 □男 □女 □其他: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指導老師 
 □客語薪傳師姓名： 

 □自學 
客籍 □是 □否 

申請人 

職業別 

 □工  □公  □自由業  □服務業  □軍  □家管  □商  □教  □農  □學生  

 □其他                 

聯絡電話  手機：                       市話： 

通訊地址 
 □□□□□      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郵件  

法定代理人
(領取人未滿 18

歲需填寫)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手機：                       市話： 

聯絡地址 
□□□□□ 

 合格級別 合格級別：□基礎級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專業級 

腔調別 腔調別：□四縣  □海陸  □大埔  □饒平  □詔安 

檢附資料檢核表 

□ 申請表(1-1) 

□ 領據(1-2) 

□ 轉帳資料表(1-3) 

□ 同意代領書及代領人聲明書(1-4)【獎勵金轉匯至他人帳號由他人代領者須附此表】 

□ 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1-5)【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申請獎勵金者須附此表】 

□ 六個月內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記事不省略) 【市民須附此表】 

□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識別證影本【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須附此表】 

□ 認證合格證書影本或成績單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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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附件 1】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領      據    

茲領到 臺南市政府 核發臺南市 115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 

計新臺幣       仟       佰元整，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

律責任，並返還已核發之款項。 

 

請勾選通過認證級別 

□基礎級 500元 

□初級 800元 

□中級 1,000元 

□中高級 2,000元 

□高級 3,000元 

□專業級 5,000元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如未滿 18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2 



 

附件 1-3 

 

【附件 1】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轉帳資料表 

轉帳帳戶封面影本粘貼處 

轉帳銀行(郵局)：                       (           分行/分局) 

轉帳戶名： 

轉帳帳號： 

 

 

*說明：請填寫匯款帳戶資料，非臺灣銀行帳戶須於核發獎勵金內扣手續費 10

元，退匯重匯時亦需再扣手續費。（匯入金額＝獎勵金金額－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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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附件 1】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同意代領書 

本人             同意由             代領臺南市 115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

金，並同意不得重複向貴府申請領取。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如未滿 18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代領人聲明書】 

本人             代領申請人             臺南市 115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

金新臺幣       仟       佰元，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還已

核發之款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 

代領人（簽名或蓋章）:  

代領人身分證字號： 

代領人電話： 

代領人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4 



 

附件 1-5 

 

【附件 1】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者 

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 

 

本人            服務於本府                    (局處會、學校)通過

客語能力認證，選擇依「115年度臺南市客語能力認證暨輔導獎勵計畫」申

請獎勵，並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敘獎補充

規定」第6點或「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第

10點之「不予敘獎」規定，自動放棄申請行政獎勵。 

 

    此致 

臺南市政府 

 

切結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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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附件 2】臺南市輔導學員認證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申請表 

姓名  薪傳師證書字號  

性別 □男 □女 □其他: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手機： 

市話： 

地址 

□□□□□      

       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子

郵件 
 

申請

項目 

□輔導通過基礎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輔導通過初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輔導通過中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輔導通過中高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輔導通過高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輔導通過專業級認證    人：核發新臺幣      元。 

合計新臺幣            元。 

申請資料附件 
□ 申請表(2-1) 

□ 學員合格清冊(2-2) 

□ 領據(2-3) 

□ 轉帳資料表(2-4) 

□ 委託書及受託聲明書(2-5) 

□ 學員合格證書影本或成績單影本 

本人已確認輔導通過客語認證之學員於申請時六個月內設籍於臺南

市，或為臺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如有偽（變）造或不實情事，

申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本府得撤銷其獎勵金，並追還已核發金額。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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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附件 2】臺南市輔導學員認證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學員合格清冊 

薪傳師姓名： 

通過學員數：共       人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通過客語認證級別 授課學校/班級 

1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2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3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4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5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6  

 

 

 
□設籍臺南市______區 

□臺南市政府所屬員工 

□通過基礎級 

□通過初級 

□通過中級 

□通過中高級 

□通過高級 

□通過專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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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附件 2】臺南市輔導學員認證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領      據 

茲領到 臺南市政府 核發 臺南市 115年客語薪傳師獎勵金 

合計新臺幣         仟        佰元。(金額請大寫) 

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應扣取補充保費者，將依規定扣取，如有免扣取身

分，但申請經費前未檢附申請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審查者，仍須扣繳健保補充保險費。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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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附件 2】臺南市輔導學員認證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轉帳資料表 

轉帳帳戶封面影本粘貼處 

轉帳銀行(郵局)：                       (           分行/分局) 

轉帳戶名： 

轉帳帳號： 

 

 

 

*說明：請填寫匯款帳戶資料，非臺灣銀行帳戶須於核發獎勵金內扣手續費 10

元，退匯重匯時亦需再扣手續費。（匯入金額＝獎勵金金額－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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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附件 2】臺南市輔導學員認證通過之客語薪傳師   

委託書 

本人             委託由               代領臺南市 115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

勵金，並同意其代表本人為臺南市○○○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之代領人，本人

不得重複向貴府申請領取。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託聲明書】 

本人             受託申請人              領取臺南市 115 年客語能力認證

獎勵金新臺幣       仟       佰元，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

還已核發之款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 

受託人（簽名或蓋章）:  

受託人身分證字號： 

受託人電話： 

受託人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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